广东省始兴县公证处服务承诺

第一条 接待咨询实行按号工作，做到按照发出的接待号，当日接、当日空。

第二条 对提供了基本材料前来咨询的，实行“一次性告知”，并根据咨询情况开列办理公证书所需证明材料清单给咨询人。

第三条 办理公证事项实行“预约优先”，非因不可抗力（发生自然灾害、停电、系统故障）等不能预期的因素，不能取消预约；确实有特殊情况公证处需要对预约改期的，应向当事人作出合理解释和告知，并优先约定另行办证时间。

第四条 对有特殊困难需要上门提供服务的当事人，本处保证预约申请获同意后即时与当事人商定上门时间或根据当事人需要安排时间上门办理，并严格按照规定收取有关费用，绝不另行附加不当的费用。

第五条 对前来我处办证的70岁以上的老人、残疾人、军人、法律援助对象及人员，优先接待。

第六条 对申请人存在经济特别困难或符合法律援助的公证事项，酌情给予收费减免。

第七条 对当事人的投诉、申诉或因本处的过错导致公证书无法使用的，保证在三个工作日内给予初步答复或处理。

第八条 设置投诉电话，在接待大厅放置意见箱，接受群众和社会监督。

